
国家高尔夫球队运动员、教练员选拔与监督工作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规范国家高尔夫球队运动员、教练员选拔工作的监督和管理，提高选拔工作的科学性和透明度，确保选拔工作的公开、公正、公平，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国家队运动员、教练员选拔与监督工作管理规定（试行）》(体竞字[2014]172号)，结合高尔夫球项目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国家高尔夫球队的运动员、教练员入选和退出国家队，以及参加国际综合和单项重要体育赛事的选拔工作。国家队包括奥运会队伍、亚运会队伍和国家青少年队。
第三条 国家高尔夫球队的选拔工作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竞争择优。
第二章 选拔工作的基本程序
第四条 小球中心负责人是选拔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选拔工作负全责。主管国家队的项目部负责选拔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项目部负责人是国家队选拔工作的主要实施者和直接责任人。
第五条 运动员选拔
（一）国家队集训运动员选拔办法：每年冬训前根据下年度训练和参赛任务，确定国家队组建与选拔方案。
（二）国家队参赛运动员选拔办法：国际综合性运动会以及以国家为单位组队参加的队际赛，赛前制定选拔方案。
第六条 教练员的选拔
国家队教练组分工为：教练组组长、主带教练员、体能教练员、科研教练等；
教练组长实行竞聘上岗制，其他教练员实行聘任制，签订入队协议书，并实行年度考核。
第七条 运动员选拔工作决策程序
运动员的选拔，根据中心制定的训练和参赛任务，由教练组根据选拔标准提出建议，报队委会研讨商定，商定结果报小球中心批准后实施。
第三章 选拔工作标准
第八条 运动员选拔标准与基本要求
（一）集训选拔标准
1、世界积分排名及国家积分排名，择优；
2、身体评估和伤病状况，择优；
3、以往大赛中的表现，择优；
4、年龄和潜力，参考； 
5、作风、纪律，参考；
6、梯队建设所需的年龄层次，参考。
（二）参赛选拔标准
1、国际组织有相关规定的，依规定进行；
2、依照积分排名或单独组织选拔赛；
3、参考队伍训练评价体系的技术评估；
4、根据比赛性质和比赛形势做出对策性选择。
（三）运动员基本要求
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为祖国争光的愿望，服从国家需要，无条件代表国家参加重大的综合性和单向性国际赛事，热爱高尔夫球项目，具有良好的体育精神和职业道德，严格遵守国家及国际组织有关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的要求和规定，诚信守约，自愿接受国家队的训练要求与管理。
第九条 教练员选拔标准与基本要求
（一）选拔标准
1、技术诊断与解决能力；
2、运动员思想把握与作风建设能力；
3、以往主带运动员的成绩；
4、复合型教练员团队的工作经验；
5、国内技术教练应具备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中级及以上教练员资格，外籍技术教练员应具备国外主要PGA组织的教练员资格认证。体能教练员应具备运动训练或运动人体科学等相关专业教育背景。
（二）教练员基本要求
对所从事的项目具有奉献精神，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荣誉感和事业心；严格自律，道德品质优良，严格遵守国家及国际组织有关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的要求和规定。
第四章 附则
第十条 国家高尔夫球队选拔工作由小球中心训练综合部门实施监督。
第十一条 每年度国家队集训人员选拔方案、参赛选拔方案及选拔结果报总局备案。
